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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部
落
合
而
爲
團
體
者
也 
其
中
之
結
晶
體 
端

循
權
已
羣
界
之
軌
道"
相
需
相
濟
而
演
進 
人
才
者"
一
團
體
之
靈 

魂
也 
錢
財
者
。團
體
之
脉
絡
也 
兩
相
附
麗
團
體
之
精
神
，方

夫
國
家
與
計
會
。。由
個
人
之
性;
，與
衆
人
之
性
。

落
與

禽
域
埠
至
德
總
堂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
堂 
長 
周
家
駒

正
總
理 
周
家
超 
周
義
和 

議 
曼 
周
置
楫 
周
傳
穗 

理
財
周
廣
雄
吳
始
晃
 

庶 
務 
吳̂
^
創

評
議
員

文
牘 
周
萬
翹
， 
周
少 

交
際 
周
新
和 
麗
廣

監
督 
吳

，蔡 
光

吳
始
芳 
周
金
賢 
周
瑞
挹 
周
成
鉅 

吳
英
存 
周
文
彪 
周
勝
瑞 
蔡
英
頴 

周
朝
鎬 
周
成
額 
周
錦
家 
周
家
駒 

笑
庚
 
周
此
賢 
周
家
湖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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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

周
成
巧 
周
卓
華 
吳
正
環 

1 

周
春
海 
龍
家
森 
周
瑞
隆 
周
潤
彩

周
燦
林 
周
逢 

吳
業
嘉 
吳業一 

吳
興
麗 
貝金一 

蔡
盛
遂 
周.順 

周
南
德 
周
自q
 
周
簪 

周
潤
彩
吳
，匕
周
瑞

厶
緊
要
啓
事

一 雲
埠
支
堂
代
表
蔡
冠
英
君
代
表
支
堂
提
儀:
總
堂
前
日
所
集 

之
百
子
會
一
於
今
尙
未
完
全
淸
還
。。擬
將
白
子
曾
之
利
息
板 

去
。以
取
易
於
淸
還
，惟
衆
議
决 
僉
謂
若
將
利
息
盡
打
撤 
消 

則
對
於
本
堂
前
途
信
用
未
免
影
響 
。茲
府
衆
議
决
百
子
會
歸 

還
時
期
，不
論
久
暫
一 
律
執
行
每
份
派
息
銀
一
元
。"
以
昭
信 

實 
惟
本
堂
現
目
財
政
未
制
能
力
疥
白
子
會
香
淸
還
。俟
他
日

能
活
動"
若
團
鰐
貝
有
人
才
。無
錢
財
之
脉
絡
以
流
通
。，則
人
才 

之
靈
魂
失
恃
。成
爲
枯
寂
之
軀
壳 
若
團
體
只
有
錢M
.，無
人
才 

之
靈
魂
以
消
納
則
錢
財
之
脉
絡
不
靈
，.變
爲
凝
滯=
血
塊
。，是 

誠
虛
有
其
表
『然

1ft間
上
之
大
小
團
體 
其
才
財
之
收
效
。。成
其

籌
有
的
欵
。。定
當
在
報
紙
片
衔
也

一
議
决
取
消
拾
四
斗
三
月
一
強
加
過
「若
不
交
堂
底
。則
限
至
尾 

月
尾
日
止
截
不
收
之
議
案
」。

一
議
决
本
總
堂
成
立
至
今

-111-載
有
奇
前
者
各
昆
仲
所
取
得
之
堂

▼
◎
▲
維
城
達
權
總

真
相
。、係
叛
將
伊
木
骨
巴
、文
蘇
、及
卡
勒
威
奥 

氏
等 
暗
遣
婦
人
往
墨
京
取
炸
藥 
將
之
付
往 

遮
省
叛
黨
：
然
後
籌
畫
炸
專
車
；

•
廣
州
大
殘
殺

共
産
二
字
又
死
千
餘
人 

廣
州 
1- 
二
日
電
，。廣
州
當
局
上
週
在
本
處
厲
打 

淸
為
運
動
。。約
計
有
滋
擾
之
共
產
黨
千
餘
名
権 

被
機■

擊
斃
。。

十
箇:

已
减
去
四
萬
三
千
元
一
次
仍
敢
如
此
行
爲'
必
用
嚴
辣
手
段
對
付
云
。 

e>

提
議
禁
捕
鯨
魚

日
內
瓦
拾
一
日
電 
國
際
聯
盟
經
濟
委
員
會 
是 

日
委
派
代
表
赴
倫
敦
。，參
與
拾
八
日
之
會
議
。。 

居
時
探
尋
哥
平
哈
根
海
聯
合
會
之
專
家
。。提
議 

設
法
保
存
海
中
某
種
鯨
魚
，
禁
止
迅
速
殺
滅
各 

種
鯨
魚
。
因
鯨
魚
刻
下
行
將
滅
絕
。故
必
要
保 

存
之
：
庶
免
絶
種
，。

。"

之一

市
廳
與
卑
詩
電
卡
公
nl 

合
同J
將
於
下
星
期 
一 新

訂
之
劃
礎
卡
紙
價
錢 

日
實
施
有
效
、。將
來
二 

紅
色
。
一
元
十
七
張
者

毛
11 仙
四 

爲
淺
紅
色 

仙
八
供
卡

。
印

成
年
男
女
幼
童
所
購
之
二
毛
五 

爲
淺
藍
色
。。

聖
之
門
徒
演
講

G

，
11?

单

。乃
印
度
詩 

伊
句
卑
詩

向
在
印
度
傳
教
之
英
人
安

<
間

聖
太
戈
爾
之
一

前
日
下

黨
府
媚
日
之
無
耻
「民
國
遺
民
」 

騙
人
民
錢
財 

禁
人
民
反
日 

南
京
党
府
現
忽
下
令
解
散
各
排H
團
體
，
禁
止 

抵
制H
貨
取
締
報
館
作
反
日
論
調 
嗚
呼
、。 

是
何
無
耻
之
極
也 
彼
增
旣
三
呼
拜
跪
臣
服
於

大
學
員
生
演
說
太
氏
事
畧
，據
云
，
太
氏
寧
靜 

修
養
之
態 
乃
禀
受
於
其
父
。蓋
伊
父
爲
人
極
誠 

敬
。c

時
以
虔
心
事
天
爲
志
。"
太
氏
幼
而
頴
悟
，土 

似
得
上
人
光
靈
默
示
其
將
來
爲
世
之
詩
哲

◎
人
月
之
警
務
報
吿

警
長
丙
咸
氏
昨
日
呈
報
警
務
委
員
會
一h
。。上
月

0
捐
助
畳
大
學
昨
訊 

— 

孔
教
大
學
向
海
外
募
捐e
本
埠
僑
界
捐
肋
成
績 

。。三
誌
前
報
以
咲
體
論"
當
推
陳
潁
川
總
堂 

爲
難
能
可
貴
，有
功
聖
教
，該
堂
昨
晚
能
捐
銀 

五
拾
元
。、殊
足
風
也
：

乂
查
昨
晚a
憲
政
黨
席
間
捐
欵
者
？
爲
楊
貴
衡 

二
拾
兀 
鄧
進
椿
拾
元.
林
普
慶 
梁
晃 
廖
崇
教 

一
各
捐
五
元
，關
美
勳 
黃
齊
德 
蔣
照 
馬
煥
、曹一 

一
苗
各
捐
二
元
；
陳
勝
捐 
二
兀
： 

蜃
章
博
士
因
留
埠
時
日
太
促 
。匆
匆
他
去

E  

不
能
向
僑
界
普
遍
勸
募 
頃
承
其
委
托
。
儿
熟 

0
孔
敎
之
僑
胞
先
生
，。如
未
經
來
勸
捐
者
。今 

一
勿
自
動
依
助
。
可
將
欵
交
與
大
漢
公
報
爲
之
轉 

寄
去
云
：
有
心
振
興
國
教
者
祈
知
之
。。

0
憲
政
黨
軟
宴
陳
博
士
之
盛
會 

憲
政
黨
以
陳
煥
章
博
士
來
埠
宣
傳
孔
教
。功
在 

國
家:
殊
足
矜
式
；
昨
晚
六
時
二
特
設
筵
數
席 

。。公
宴
之
於
北
京
酒
樓C
幷
邀
本
報
記
者
曹
懋 

一
森
君
作
陪 
酒
至
數
巡 
主
席
溫
金
有
君
起
立
。

警
署
法
庭 

卜
八
元
。。

罰
欵
共
得 
一 萬
六
千
人
百
三 

判
人
獄
者
百 

lit'
名
，•
惟
麻

H
本
天
皇2
下 
則* 

亦
人
格
破
產
。隨
而
加 

賊
；
抑
何 

nr 惡
。

今
試
問
党
府
中
人
备 

則
住
已
往
壹
年
之
内
。

已
矣
，奈
何
欲
率
全
國 

降
於
日
本
也 
賣
國
悍

醉
毒
藥
案
僅

111-
-h. 宗 
此
爲
近
數
月
來
之
最
少 

數
。
已
得
柯
京
政
府
來
函
道
賀
矣)
。上
月
內
强 

却
案1
宗一 
邇
來
警
署
注
官
對
於
素
行
不
端
作 

奸
犯
科
之
徒
。，壹
經
拿
優
訊
實
有
據
。。卽
從
嚴 

懲
處
、
判
其
入
獄 
不
稍
姑
息
。
故
市
中
治
安 

已
有
進
步
，乂
自
本
年
年
首
。
已
新
募
警
寿
四 

拾
二
名
，-
分
班
訓
練
。除
警
差
必
要
之
技
能
外 

。。並
授
以
泗
水
救
生
等
術
。

民
之
排H
果
不
當
耶
。 

何
以
不
唯
不
之
禁
，甚

U
助
長
反H
會 
任
令
有
糾
察 
扣
留
處
罰
之 

大
權
。將
謂
濟
案
現
已
解
决
不
可
再
排
耶
。，則 

濟
案
死
傷
焚 

441 之
慘•
一-完
全
由
於
引
本
無
故
出 

兵
，。禍
首
責
任
問
盟
，一
固
耳
明
顯
」。何
以
置
之 

不
問 
我
國
損
失
重
大
，。何
以
仍
待
調
查
始
行 

索
償
。而
堂
弹
總
司
令
以
前
承
認
福
田
要
求
五 

條
件
：
國
家
之
體
面
何"

一
凡
此
豈
有
氣
節
之 

之
民
所
能
滿
意
哉 
不
滿
意
而
仍
排
日
，此
乃
國 

民
自
動
之
事
。日
政
疥
雖
暴
。
亦
無
詞
可
責
者 

。爾
党
府
必
欲
壓
止
之
以
媚h
、。日
天
皇
將
嘉 

爾
恭
順
。賜
予
巾
幗
矣
、。

党
府
中
人
及
盲
從
党
府
者
。如
以
余
言
爲
過
乎

C  

則
國
民
反
日
誠
然
不
當
。、捐
欺
拒
日
尤
屬
不
合 

、。今
對
於
華
僑
済
案
捐
欵
六
百
四
拾
萬
元
。。何 

不
分
毫
發
還
以
示
光
明
正
大
及
敦
睦
邦
交

00 

然
吾
知
党
府
必
不
肯
也
。夫
於
人
民
之
血
汗
。 

則
借
題
以
騙
取
之
。於
人
民
愛
國
之
舉
動
一
，則 

强
加
禁
遏
之 
此
特
賣
國
賊
之
蓍
耳
，。是
什 

麽
政
府
。
國
民
乎
毋
再
信
頼
賊
徒
而
受
騙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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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煥
君
名
龍
經
乃
係
新
會
鄕
人
年
約
四
拾
七
歲 

在
離
片
時
魯
別
埠
三
咪
魚
油
偈
西
人
處
做
工
向 

安
無
異
忽
于
昨
三
月 

1T
五
號
晚
外
出
身
穿
厨
工 

衣
服
一 
去
不
返
至
今
已

—餘
天
矣
尙
未
見
置 

如
有
僑
胞
得
知
他
下
落
請
照
下
列
地
毋
賜
知
即 

感
恩
不
淺
如
宗
煥
兄
見
此
吿
白
亦
望
來
信
報
吿 

一
爲
幸

 ̂闘

■
李
耀
國
先
生
抵
紐
約

紐
約
函
云
：
大
埠
致
公
總
堂
組
織
總
宣
傳
機
關 

公
論
晨
報•
、派
李
耀
國
君
來
美
東
招
股
』。前
星 

期
貳H
抵
紐
約

e

致
公
總
分
堂
正
副
會
長
及
職 

員
等
二
同
赴
車
站
歡
迎
。
李
君
下
榻
於
旅
館
。" 

R
間
便
進
行
招
股
。。美
東
洪
門
人|
極
多
。。對 

於
興
復
總
機
關
報
。一
宜
必
極
力
附
股
也

■
山
豹
野
性
難
馴

叨
吆1
八
日
電:
曾
當
省
警
差
之
軒
厄
氏
向
畜 

山
豹
一
頭
，。貯
以
籠
置
諸
本
處
卻
士
丹
杜
旅
館 

後
端
天
階
中
。。
飼
以
生
肉
。
軒
氏
時
入
籠
與 

之
戲
。。有
時
爲
豹
推
仆
於
地
一
。惟
未
受
傷C 
蓋 

豹
目
幼
年
身
僅
重
五
磅
時
。。印
爲
軒
氏
携
囘
家 

中
撫
養
也
；
迄
今
數
年
，
豹
身
重
百
餘
磅 
。由 

首
全
尾
端
長
約
八
英
尺
半
、軒
氏
錫
以
名
日
那 

喇
、呼
之
輒
應 
又
能
效
人
作
吹
脣
聲
』
一
若 

解
人
意
者 
R
*
軒
氏
因
事
離
埠
：
遂
轉
託
友 

人
咪
罅
撫
養
之
。
誑
豹
野
性
難
馴
。
日
前
咪
氏 

之
女
曾
以
雞
數
枚
飼
豹
。該
女
伸
手
入
籠
時

酒
、幷
宣
布
設
宴
旨
趣
，。旋 

，致
謝
詞 
。歷
述
個
人
不
入
各

曩向陳 請演說，。
政
黨
：
而
唯
致
力
於
孔
教
會
之
原
因
。
幷
謂
孔 

备
會
最
危
險
時
期
，
乃
當
袁
世
凱
稱
帝
時
代 

C

因
總
會
及
本
人
不
允
簽
名
勸
進
、極
遭
袁
忌 

。
值
探
時
伺
於
側 C
坦
得
南
返
故
鄕:
迨
袁
死 

而
第
二
医
國
會
產
生
。C
得
選
爲
議
員2
慘
淡
經 

營
、。天
予
其
便
。。始
得
今
日
之
教
會
及
大
學
地 

点
云
云
。。講
出
經
過
各
事
實
，。直
至
八
点 
一 刻 

鐘 
衆
大
鼓
掌 
。及
後
言
養
宴
:
列
席
者
乂 

發
起
捐
助
孔
教
大
學
。
捐
欵
者
極
踴
躍 
至
九 

^̂

M̂̂
.

 、。洵
盛
會
也
。。

。
陳
煥
章
博
士
往
域
埠

一
陳
煥
章
博
士
抵
埠
五
日-
宣
傳
孔
教"
幷
爲
北 

一
京
孔
教
總
會
與
孔
教
大
學
募
捐 
所
至
大
得
僑 

一
界
歡
迎
。，屢
誌
前
報
。
今
朝
十
時
半
；
博
士
附 

一
輪
出
域 ̂
。 
備
車
派
代
表
歡
送
者
。。有
中
華
會 

一館
，致
公
堂
、憲
政
党
、陳
頴
川
堂
、達
權
社
等
團 

一
體:
與
博
士
握
手
道
別 
互
祝
爲
道
自
重C 

，◎
张
實
行
减
政

一
書
局
以
市
廳
財
部
入
不
敷
支
。
而
近
來
各
部 

一所M
乙
和
年
預
算
表
爲
數
過
鉅
。
故
市
會
中
人 

一
擬
實
行
减
政
主
義
，
將
此
項
預
算
表
大
加
删
削 

一
.!
昨
晨
市
會
議
員
齊
集
市
廳
核
閱
各
預
算
衣
暗 

一。。已
將
本
年
政
費
减
却
九
萬
三
千
三
百
壹
拾•兀 

二
惟
仍
未
罷
手
、
將
來
須
减
去
百
力
十
萬
元
。 

一
始
可
免
饕
地
稅
，
蓋
現
目
本
市
施
稅
率
已
高 

二 
毎
元
爲
三
零
十
分
之
六
仙
。
若
再
加
徵:
則 

一.市
民
有
不
堪
擀
負
之
虞
、
昨
日
所
减
各
項
政
費 

L
曲
以
消
防
部
費
爲
最
多
。。該
部
曾
要
求
增
置

W
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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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所
謹
啟 

整
G

康
承
受
生
意
股
份 

片
打
街
東
門
牌 
號
聯
盛
金
器
舖
生
意
原
日
李 

炎
穩
占
有
股
份
茲
伊
志
圖
別
業
願
將
自
己
名
下 

所
占
之
股
份
生
意
一
槪
推
與
聯
盛
公
司
承
受
訂 

期
五
月
h

日
脩
價
交
易
日
前
李
炎
穩
兄
欠
到
中 

西
人
欵
項
有
關
係
於
聯
盛
公
司
而
輕
II 未
淸
者 

祈
於
未
交
易
以
前
到
來
理
妥
日
經
交
易
後
槪
不 

支
理
特
叶
以
免
後
論

一
前H
味
氏
自
行
以
肉
飼豹

。 
豹一伸

手
入
籠 
豹
乂
傷
其
臂 
幷
噬
去
.
指

致
血
流
如
注

0.. 不
勝
痛
楚 
本
處
有
司
聞
之 

。以
軒
氏
養
豹
傷
人 
遂
着
差
將
豹
銃
殺
： 

■
蝦
蟆
想
食
人
鵝
肉

广
嚓
函
』
此
間
有
矮
仔
某
者 
其
人
矮
小
。
面 

口
薰
黑■ 
淫
佚
成
性 
被
人
辱
者
已
幾
次 
及
來 

此
間

C

仍
不
改
前
非
一專
向
婦
女
施
其
偷
香
手 

段UC
昨
向
某
女
士
挑
以
淫
詞 c

欲
達
消
魂
目
的

女
士
囘
家
對
父
母
伯
叔
吿
訴
、各
後
生
主
張 

以
老
拳 
逐
之
過
埠
。
或
主
帳
請
警
樂
拘
之 

後
從
某
家
長
所
請 
將
其
斥
責 V 番
，，若
下

J

、

一•̂̂
貳亘二r嚙箇』 蜉各議員詳核後丁

一

底
票
年
湮
代
遠
或
有
遺
失
。。

是
以
從
新
整
頓
鰭
展
堂
務
再
行
壹
岸
轉
換
新
色
底
票
。。昭
創
一 

一"
。但
每
名
收
囘
轉
換
費
銀
二
毛
五"
。如
未
取
堂
底
票
者
。。 

須以一一 
律
加
入
。繳
交
基
本
金
三
元 
在
雲
埠
範
圍
者
則
缴
交 

雲
埠
支
堂
。其
餘
各
埠
昆
仲
。則
直
接
寄
交
域
埠
億
堂
。 
倘
有 

徘
徊
觀
望 
或
恃
頑
不
遵
繳
交
者
。如
有
事
報
到
本
堂
。定
當
分 

別
從
嚴
處
罰
。
或
槪
置
不
理

一 議
凡
雲
埠
支
堂
。所
收
人
之
基
本
金
多
少
。以
五
成
繳
交
總
堂 

。餘
五
成
則
歸
支
堂
以
作
維
持
經
費
。

O

逢
载
成
許
■

權
富
懇
親
大
會
及e
器
頁
号
 

C
埠
像
切
莞
挙
羅
儈
第
十
四
週
年
廣
倉
奪
活

啟
者
本
總
會
謹
擇
於
五
月
十
二
號
上
午 

> 
時
擧
行
懇
親
大
一

年
紀
念
典
禮
該

屆
期
敬
請

浄
神
崇
義
會
支
部
暨
諸
昆
仲
駕
臨
助
慶
曷

會
及
成
立
第
十
吗 

日
並
演 
話
劇
遣

十
榮
幸

◎
催
收
各
經
費
廣
吿

敗
者
本
堂
同
人
擬
建
公
立
模
範
村
先
經
招
集
第
一 
期
第
貳
期
優 

先
股
購
有
洪
聖
洲
等
地
税
約
武
百
畝
報
自
測
量
各
在
案
茲
乂
招

普
通
股
凡
屬
中
我
人
如
能
依
本
堂
聋
程
者
均
可

招一

。。亦
卽
致
公
堂
之
先
鋒
隊:
如
國
家
之
要
鎭
外
藩

C

責
任*
嚴

且
重
。。若
徒
事
委
蛇
不 

。。不
繳
納
經
費
，亦
何

何
貴
多
此
團
體
：
社
員
放
棄
責
任 

此
羣
衆
。，此
氏
國
拾
九
年
；
開
懇

親
大
會
，。重
訂
社
章
。。所
以
有
第
貳
拾 
笫
貳
拾
壹
兩
條
。'
唐 

爲
經
費
而
規
定
也
。。而
人
才
難
得
。。姑
不
必
論
。對
於
欠
經
費 

一 節
。。今
逾
兩
年
有
奇
佬)
而
所
欠
者
依
然
玩
忽 
。以
致
社
務 

疲
罷
。
社
員
放
棄*
莫
此
爲
甚 
是
以
開
全
體
會
議
議
決
。。凡 

有
社
員
。。拖
欠
各
項
經
費
。。從
佈
吿
之
日
起
、，再
限
八
個
月
，」 

期
限
。。務
要
新
舊
淸
繳
。，否
則
定
照
第
貳
拾
章
：
第
一
一
拾 
一 章

本
總
會
需
費
浩
繁
端
賴
各
會
員
繳
交
月
費
維
持
現
在
徼
交
者
固 

多
其
未
遵
繳
者
亦̂
^
特
布
吿
后
會
員
欠
费
为
例
從
配
効
來 

以
資
挹
注
否
則
照
會
章
辦
理
不
貸
此
布

公
推
有
權
收
銀
人
黄
少
波

IW茂
躇§2帥

4
扌

/1
|
力
陳 
棉
■

操 

域
埠
崇
義
會
支
部
公
推
有
權
收
銀
人 
淋
擀
诳 

凡
會
員
繳
交
各
費
請
任
交
與
五
位
有
權
收
銀
人
爲
幸 

166 肘
萌
每
逢
星
期

RZ 由
正
午
拾
二
時
起
至
夜
晚
十
二
時
出

航
学
誕
香
港 M
 償
每
百
四
十
九
元
二 

場
今
鄆
上
海
滙
價
每
百
四
十
五
元
二
五

▲
0

新
業
堂
籌
辨

範
村
招
股
鎮

大
事
業
者
。斷
非
徒
藉
其
團
體
之
名
稱
數
字
能
致
之
，凡
爲
團
體 

內
之
人
。皆
各
盡
其
才
能 
各
盡
其
義
務 
合
壹
爐
小
冶
之
。方
能 

團
結
而
成
堅
固
之
體
統 
以
應
世
也
。我
達
權
社
，，豈
外
是
耶
。。 

况
達
權
社
員
。素
號
洪
門
之
優
秀
後
傑 
不
啻
爲
致
公
堂
之
靈
魂

處
理 
。毋
稍
寬
縱 
。仰
各
支
社
遵
照 

拾
八
年
四
月
八
號
。。

可
也:
此
佈
。，民
國 

達
權
總
社
謹
佈

一 議
决
因
本
總
堂
遞
年
行
政
經
費
浩
繁
。無
從
籌
措
，本
堂
兄
弟
斎 

應
有
維
持
之
責
。。先
有
義
務
。後
有
權
利
。凡
本
堂
兄
弟
每
年
二 

額
繳
常
年
經
費
一
元
。爲
行
政
之
需C
以
資
挹
注
。。而
維
堂
務
宀 

遞
年
要
繳
淸
此
項
經
費
。方
得
享
受
本
堂
保
護
之
權
利
至
I,--
 

埠
支
堂
收
入
之
常
年
經
費
則
歸
支
堂•，除
雲
埠
之
外
。各
埠
昆
」 

仲
請 
一 律
繳
交
本
總
堂
。以
資
維
持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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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卜
人
》
二
月
廿
四
晚
全
體
會
議
决
定
通
過
執
行 

k

簡
章
請
向
下
列
分
部
職
員
處
問
取
可
也 
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職
員
委
員
長
黃
紀
杰 

司
庫
員
鄧
湛
隆 

書
記
吳
業
福 

通
訊
及
收
股
鼠
處

麻

苗

讶

 

Sun

 Y
ip

 T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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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股
認
股
諸
君
將
所
認
之
股
份
若
干
即
住
所
在
地
銀
行
買
香
港

通
用
銀
單
付
來
本
分
部
抑
滙
金
銀
一 

之
日
爲
標
準

滙
價
高
低
照
收
到
銀

■
◎
▲
欲
營
餐
館
業

跑
路
街
門
牌-
百
二
工
號O
-
K
，餐
館
向
來
生 

要
厨
房
家
生
與
餐
廳
均
齊
備
得
宜
茲
因
各
伴
志
一 

盤
生
意
出
頂
如
僑
梓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來
商
議
本

一
点
衝 

心
將
全 

〔廉
價

餐
館
主
人
敗

相
讓
俾
承
受
者
得
良
好
機
會

堂
之

維城至德總堂謹敢

◎
全
加
致
公
堂
總
辦
事
處
通
吿 

$!@

吿
事
。查
本
堂
向
例
。凡
新
進
會
員
入
會
後
赴
第
一
次
公 

宴
、C
免
收
席
金
。。藉
聯
感
情
而
重
義
氣
。C

惟
現
在
入
會
瞥
旣
巳 

减
收 
公
帑
應
當
節
用
。。本
辦
事
處
經
開
會
議
决。C

由
十
八
年 

四
月
起 

C

凡
新
舊
會
員
赴
公
宴
會
者'
。
一
律
須
繳
收
席
金
。C

爲 

特
布
吿
。"
仰
各
埠
致
公
堂0
一
體
遵
照
可
也
。， 

此
布
民
國
拾
八
年
三
月
卄
五H

全
加
致
公
堂
總
辨
事
處
通
吿 

爲
通
吿
事:
照
得
前
域
埠
總
堂
頒
發
之
公
產
牌
。C

原
爲
籌
贖
公 

產
而
設
。
叶
案
經
去
年
第
五
次
懇
親
大
會
議
決e
。凡
拾
八
年
以 

前
入
會
者
。，隨
時
須
繳
交
域
埠
總
堂
公
產
費
三
元 
。領
襟
牌
懸 

掛
，惟
存
拾
八
年
以
後
入
會
者
。，則
由
本
辦
事
處
發
綸
襟
章
。。 

免.收
該
費
。本
處
現
開
會
議
袂
。e
依
照
第
五
次
懇
親
會
議
决
案 

執
行CC
爲
特
通
吿
。。仰
各
埠
公
堂
一
體
知
悉
可
也
此
布) 
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笔
口
一
月
卄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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